
汕尾市医疗保障局审计服务

定点议价采购公告

汕尾市医疗保障局采用定点采购议价方式实施本次采购。

一、项目信息

（一）项目名称：汕尾市医疗保障局审计服务定点采购

（二）项目编号：DDYJ-2026-1744007

（三）预算金额：150,000.00

（四）采购需求：

编号 服务描述 需求描述 数量
控制单价
（元）

计
量
单
位

1

人员要求：5
服务开始时间：2026年2月上旬
服务结束时间：2026年4月底前
审计对象数量：3
审计范围：对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
保公司2025年度补充医疗保险运营情况，以及保
费收支、盈亏情况和管理费支出情况开展审计，
审计年限：1

根据省、市有关工作
要求，对我市城镇职
工和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承保公司2025年
度补充医疗保险运营
情况，以及保费收
支、盈亏情况和管理
费支出情况开展审
计，具体内容包括：
1.2025补充医疗保
险专项资金使用的合
规性；2.2025年度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项
目收支情况；3.《汕
尾市基本医疗大病保
险（2024—2026
年）承保服务项目合
同书》（下称“承保
服务合同”）的履行
情况；4.汕尾市
2025年度因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相
关政策调整所引发的
额外赔付支出，认定
大病保险项目的政策
性亏损情况及其亏损
的具体金额，按合同
约定厘清我市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与大病保
险承保机构之间的亏
损分担责任；5大病
保险承保项目实施产
生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等绩效情况；6.
承保服务合同相关政
策的执行情况。 因
整体审计工作量大、
时间紧，且现有人员
配置有限，计划通过
政府采购方式引入具
备专业能力机构组
建、委派专业团队，
协助按要求完成本次
审计工作。

1 150,00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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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需求

编号 需求内容

1

（一）对供应商的要求 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1）具有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供应商应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和能力，
提供有关工作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 （二）对项目服务团队的要求 成交供应商应组建不少于5人的高
素质审计服务队伍，服务人员基本要求：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行为记录； （2）身体
健康，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具备财务、审计、会计等专业大学以上学历或同等专业资格
职称，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4）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协调能力； （5）在审计过程中，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采购单位内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 （三）对审计工作的要求 成交供应商
应在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完成审计工作，并出具第三方专项审计评价报告书。对审计中发现
的问题，应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1）在审计过程中，如发现被审计单位在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和财产物资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可能会产生重大弊端的，成交供应商应将其情况及时报告汕尾市
医疗保障局。 （2）成交供应商在审计过程中，如发现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的，应将情况
及时报告汕尾市医疗保障局。 （3）成交供应商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供应
商需要在响应文件中提供保密责任的承诺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将
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资料泄露给采购人以外的第三者。

（五）议价发起时间：2026年02月09日

（六） 本项目采用的是按时间的报价方式。

二、需求信息

服务内容：汕尾市2025年度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审计服务项目

合同份数：4

是否需要验收：需要验收

争议处理方式：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或所在地上级的人民法院提交诉讼解决

发票类型：增值税普通发票

三、供应商报价须知

（一）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对如下条件的真实性负责：1）具有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的能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4）有依法缴纳税

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二）被邀请的供应商应根据议价信息的要求，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于规定时间内对项目做出报价。

（三）供应商应在报价时，可通过系统提供采购需求中所要求的全部资料与数据的，应当通过系统提交。供应商不得在所上传的

附件中填写项目报价信息，如系统报价与附件材料不一致，则附件报价无效，以系统报价为准。

（四）供应商应认真核对报价信息，确保符合采购需求，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与实际不符，一经查实，将视为弄虚作假，当次

报价无效，并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给予处理。

四、定点议价规则

（一）报价规则。

（1）供应商的报价应是总价。

（2）供应商的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

（二）成交规则、终止规则。

（1）成交规则：采购人接受供应商报价的，议价成交。

（2）终止规则：在定点议价公告期间，采购人因故取消采购任务；或者采购人不接受供应商报价的，议价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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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冯佳得 0660-3600606

采购单位：汕尾市医疗保障局

2026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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